

附件
乐山市            小区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应急使用预案

一、总则
为应对本建筑区划紧急情况，及时排危除险，保障建筑区划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功能发挥正常作用，根据《四川省物业管理条例》、建设部、财政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四川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细则》等法律法规，按照以人为本、快速反应、便捷高效的原则，制定本应急使用预案。
二、维修资金应急使用的情形
本小区房屋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若发生以下紧急情形，应当立即启动本应急使用预案（以下简称“预案”），进行危险治理，消除安全隐患，恢复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正常使用功能：
（一）屋面防水损坏造成渗漏的；
    （二）电梯故障危及人身安全的；
    （三）住宅水泵损坏导致供水中断的；
    （四）楼体外墙墙面有脱落危险，危及人身安全的；
    （五）专用排水设施因坍塌、堵塞、爆裂等造成功能障碍，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
    （六）消防系统出现功能障碍，应当对消防设施设备维修、改造的；
    （七）其它需应急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
三、预案的执行机构
预案原则上由物业服务机构执行，在没有物业服务机构的情况下，可由业主委员会、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受委托的施工单位作为预案的执行机构启动预案并组织实施紧急维修。
四、应急维修资金使用程序
（一）报告紧急情形。
出现本预案规定的紧急情形时，预案的执行机构应当及时向物业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报告，并启动预案。
（二）提出备案申请。
由执行机构向所在地县（市、区）房产管理部门提出维修资金紧急使用备案申请。
（三）维修工程审计。
紧急维修工程竣工后，必须由审计机构出具审计报告。
（四）资金拨付。
维修工程竣工验收后，由执行机构持竣工验收报告、公示情况证明材料、审计报告等必要资料向所在地县（市、区）房产管理部门申请拨付。
五、预案的生效与修改
本预案经建筑区划内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业主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表决同意后生效，对全体业主均具约束力。如因实际情况确需对本预案进行修改，应当经过业主大会依法表决通过方可生效。

附件：
业主声明
一、上述预案本人已认真阅读，熟知相关内容。
二、本人       （同意或不同意）本预案内容。
三、本人相关信息如下：
  1、房屋信息：
1）房屋地址：                            ，建筑面积：      ㎡
      2、业主联系方式：                      
      3、备案电子邮箱：                      
          
                                  业主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维修资金应急预案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后，由前期物业服务企业报送所在地房产管理部门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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